


承投供應服務投標表格 

承投『2025 ~ 2028 年度宣道中學小食部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宣道中學新界屯門良才里十一號 
學校檔號：T05/24-25 
截標日期和時間：02/07/2025  中午 12 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列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規格，供應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

列的全部或部分項目，而交貨期限己於正式訂單上註明。下方簽署人知悉，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不一定採納索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

採納某份投標書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

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利權。 
 
第 II 部分 
 
再行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______________ 起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行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

不再適用。 
 
 
日期：_________ 年 _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例如董事、經理、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獲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兩份) 

承投『2025 ~ 2028 年度宣道中學小食部服務』 
 

 項目 請以「」
表示已夾附

有關項目

詳載於 
備註 校方專用 

1. 承辦商的基本資料     
2. 承辦商曾營辦同類服務的經驗     
3. 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4. 經營牌照及食物牌照副本     
5. 認可品質保證、管理認證評核副本     
6. 在本校小食部售賣食物及飲品的清單及價格     
7. 在本校小食部售賣飯盒的種類及價格     
8. 每月租金     
9. 水電、差餉的繳付及支付各項費用的細節     

10. 維修及清潔小食部的責任     
11. 勞工保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     
12. 對學校的服務承諾     
13. 學生福利及其他     
14. 員工之訓練、問責及監管     
15. 與校方的溝通機制     
16. 八達通服務     

 
 
 
 
 
 
 
 
 
 
承辦商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投標者注意事項 
 
1.  承辦商一旦獲得合約，小食部的承辦期將由 2025 年 9 月 1 日起至 2028 年 8 月 31 日

止，為期 36 個月。 

2.  未得本校同意，承辦商不得將小食部轉讓或分租與他人經營。小食部之經營日期及時

間由本校規定。 

3.  承辦商須小心選擇在食物部和售賣機出售的小食和飲品，並小心衡量其營養價值，以

確保對同學的健康成長和發育有正面幫助。《有關詳情可參閱衞生署網站》 

4.  承辦商應根據環境保護署的建議執行減少廢物及避免浪費的原則，為同學安排妥善的

小食和午膳服務。 

5.  本校的招標程序遵照教育局現行《學校的商業活動》及《資助學校招標及採購程序》

的安排。 

6.  承辦商所售的各類食物及飲品必須遵循衛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引》(修訂2022)建議

的營養要求，切勿提供「少選為佳」的食物，包括飲料予學生購買。食物及飲品亦須

確保健康、安全及衛生，並均須符合香港政府法例。 

7.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行為，有關投標書將不

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8.  投標者若與本校辦學團體或本校現任或前任校監、校董、校長、教職員有連繫者，須

另加附頁申報有關資料。 

9.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在合約期內將被假設為仍然有效。因此價格變動

的要求將不會被考慮。投標者可以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款報價。 

10.  每新學年提交小食部售賣的食物及飲品清單予校方，價格不可高於市價及先須獲校方

通過後方可售賣予學生。承辦商必須於當眼處列明各類食物及飲品之價格，並必須得

本校同意始能調整價格。本校有權禁止承辦商出售某類食物及飲品。 

11.  承辦商必須培訓小食部員工注意衛生、禮貌及服務態度，舉止必須有禮，穿著必須端

莊。所有員工須遵守校方之工作守則，並嚴禁在校內吸煙及攜帶寵物入校內。非核准

人員(包括員工家屬) 不得在食物部及校內逗留。員工不得在校內留宿，並須受本校紀

律管轄，服從校方指示。 

12.  承辦商因經營小食部而引起任何事故導致本校被人投訴，興起訴訟，要求作出任何形

式之賠償，承辦商必須承擔上述責任並賠償本校為此所受之全部損失及所付之全部費

用。 

13.  承辦商之經營，不論盈虧，均由承辦商承擔，概與本校無關。因承辦商經營小食部而

引起之直接或間接債務、糾紛或法律問題，均與本校無關。 

14.  承辦商與外界之一切借貸，概與本校無關。 

15.  合約並不構成雙方業主及租戶之關係。 



16.  食物部須備有足夠數量的有蓋分類垃圾桶，以存放有待棄置的垃圾和廢物。垃圾桶須

完好無缺及清潔衛生。每工作天最少清倒垃圾一次，並用垃圾袋包好運走。 

17.  必須正確使用殺蟲劑。使用殺蟲劑時，確保所有用具及食物已存放在不會受污染的地

方。 

18.  承辦商不得在小食部內明火煮食。 

19.  學校操場及有蓋操場之清潔工作，由承辦商負責每日至少清掃兩次，每週清洗一次。

如有弄污校舍任何地方，亦須即時清理妥當。食物部承辦商應負責清潔食物部範圍內

由食物部經營而引起之垃圾，包括留於檯上食物殘餘渣滓。 

20.  食物部範圍內之設施(如檯、椅、風扇等)，如屬於承辦商所提供者，校方有權在進膳

時使用或作其他用途，但須確保不損壞此等物件。 

21.  租金由投標者自行釐定，最高租金者不一定中標。承辦商必須於每月 5 號前繳付承辦

小食部的租金。一般情況下，繳費期為每年九月至翌年六月，共 10 個月；七月及八

月則免繳租金。 

22.  承辦商在簽約時必須繳交相等於三個月租金之按金，約滿時如各項費用繳交妥當得憑

收據領回。如有中途退約或破壞合約，該項按金於扣除應繳各項費用後，餘款則歸校

方以補償破壞合約所招致之損失。校方保留追討欠款權利。(以上按金存本校，將不

獲計算利息發予承辦商。) 

23.  投標者若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全部資料，其投標將不獲考慮。 

24.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期為 9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 90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落選論。 

25.  若有任何一方擬終結承辦委聘，應在不少於三個月之前書面通知對方，承辦委託即告

終止。 

26.  雙方若因任何理由於合約期滿時未能續約，承辦商須將小食部清理後交還本校。 

27.  承辦商倘有任何不當之處因而引致校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指責或處罰，或有損

學校聲譽，承辦商須負完全責任及賠償。若校方認為事態嚴重得隨時終止合約而無須

賠償。承辦商必須即時停止運作，並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內遷離本校，遷離前確保小食

部清潔衛生，而本校亦不作出任何賠償予承辦商。 

28.  承辦商必須自行負責繳付以下費用： (a)一切有關之牌照申請及費用，並將有關文件

之副本交予本校存案。 (b)所有有關之保險費用(如:有關員工、財物及第三者責任等保

險)，並將有關文件之副本交予本校存案。 (c)經營地點之水錶、電錶及電話的所有按

金、安裝、維修等一切費用，以及一切有關小食部之經營及費用。 (d)經營地點之地

租及差餉。 (e)經營地點之裝修、宣傳招牌、生財工具及桌椅等設備。承辦商必須先

將裝修圖則交本校審批，方能動工。 

29.  供應商於引用素材，擬訂單張時應保持審慎及專業，確保所有內容或表達手 法不帶

政治立場、不渲染暴力、不鼓吹歧視、仇恨或取笑別人、不帶色情或賭博成份，亦避



免引用較易引起學生強烈情緒之題材，同時也不能利用任何 措詞美化、淡化或掩飾

不當及違法的行為。如發現學習材料或短片不符合以 上方針，校方將作出跟進。 

30.  服務供應商確保不會作出違反國家安全行為，不可有違反香港任何法例條文。 

31.  供應商必須聘用已向「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機制」查核後提供「無」性罪行定罪紀錄

的到校服務員工為校方提供小食部服務。 

32.  宣道中學小食部的招標事宜由宣道中學小食部標書評審委員會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共同

負責，該兩個委員會不一定採納任何投標書，包括索價最低的投標書，並有權與任何

投標者商議合約條款。 

33.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行事，並受宣道中學法團校董會監察，以確保審批

標書和合約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理或投標過程中未獲

公平對待，可向校董會反映。 

34.  承辦商如對標書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469 2080 與練子建老師聯絡。 

35.  承辦商可要求實地視察本校環境，請致電 2469 2080 與陳芷君小姐聯絡。 

 
 
 
 
 
 
 
 
 
 
 
 
 
 
 
 
 
 
 
 
 
 
 
 
 
 
 

 


